
·投稿须知·关于我们 

前沿话题 | 专题研究 | 青年与青年工作研究 | 少儿与少儿工作研究 | 青少年法律研究 | 资讯库 | 论文库 | 数据库 | 专家库 

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 | 《中国青年研究》 | 《少年儿童研究》 | 《中国青运史辑刊》 | 家庭教育与培训认证 

您的位置：首页 >> 论文库 >> 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研究  

收养法中有关青少年的条款及其解读  

最后更新：2005-4-23  

收养法中有关青少年的条款 

及其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节录 

（1991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根据1998年11月4日第

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维护收养关系当事人的权利，制定本法。 

第二条  收养应当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成长，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遵

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并不得违背社会公德。 

第三条  收养不得违背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 

 

第二章  收养关系的成立 

第四条  下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 

（一）丧失父母的孤儿； 

（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第五条  下列公民、组织可以做送养人： 

（一）孤儿的监护人； 

（二）社会福利机构； 

（三）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 

第六条  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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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子女； 

（二）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 

（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 

（四）年满30周岁。 

第七条  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可以不受本法第4条第3项、第5条第3项、第九条和被

收养人不满14周岁的限制。 

华侨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还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的限制。 

第八条  收养人只能收养1名子女。 

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

女和收养1名的限制。 

第九条  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40周岁以上。 

第十条  生父母送养子女，须双方共同送养。生父母一方不明或者查找不到的可以单方送养。 

有配偶者收养子女，须夫妻共同收养。 

第十一条  收养人收养与送养人送养，须双方自愿。收养年满10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应当征得被

收养人的同意。 

第十二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均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得将其送养，但

父母对该未成年人有严重危害可能的除外。 

第十三条  监护人送养未成年孤儿的，须征得有抚养义务的人同意。有抚养义务的人不同意送养、

监护人不愿意继续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变更监护人。 

第十四条  继父或者继母经继子女的生父母同意，可以收养继子女，并可以不受本法第4条第3项、

第5条第3项、第6条和被收养人不满14周岁以及收养1名的限制。 

第十五条  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 

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 

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订立收养协议的，可以订立收养协议。 

收养关系当事人各方或者一方要求办理收养公证的，应当办理收养公证。 

第十六条  收养关系成立后，公安部门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被收养人办理户口登记。 

第十七条  孤儿或者生父母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由生父母的亲属、朋友抚养。 

抚养人与被抚养人的关系不适用收养关系。 

第十八条  配偶一方死亡，另一方送养未成年子女的，死亡方的父母有优先抚养的权利。 

第十九条  送养人不得以送养子女为理由违反计划生育的规定再生育子女。 

第二十条  严禁买卖儿童或者借收养名义买卖儿童。 

第二十一条  外国人依照本法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应当经其所在国主管机关依照该国法律审查同意。收养人应当

提供其所在国有权机构出具的有关收养人的年龄、婚姻、职业、财产、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

的证明材料，该证明材料应当经其所在国外交机关或者外交机关授权的机构认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该国使领馆认证。该收养人应当与送养人订立书面协议，亲自向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收养关系当事人各方或者一方要求办理收养公证的，应当到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认定的具有办理涉

外公证资格的公证机构办理收养公证。 

第二十二条  收养人、送养人要求保守收养秘密的，其他人应当尊重其意愿，不得泄露。 

 

第三章  收养的效力 

第二十三条  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

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

定。 

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 

第二十四条  养子女可以随养父或者养母的姓，经当事人协商一致，也可以保留原姓。 

第二十五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和本法规定的收养行为无法律效力。 

收养行为被人民法院确认无效的，从行为开始时起就没有法律效力。 

 

第四章  收养关系的解除 

第二十六条  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但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的

除外，养子女年满10周岁以上的，应当征得本人同意。 

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

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收养关系。送养人、收养人不能达成解除收养关系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七条  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的，可以协议解除收养关系。不能达成

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协议解除收养关系的，应当到民政部门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的登记。 

第二十九条  收养关系解除后，养子女与养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行消除，与生父

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恢复，但成年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

否恢复，可以协商确定。 

第三十条  收养关系解除后，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养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

母，应当给付生活费。因养子女成年后虐待、遗弃养父母而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以要求养子女补

偿收养期间支出的生活费和教育费。 

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以要求生父母适当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但

因养父母虐待、遗弃养子女而解除收养关系的除外。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借收养名义操纵儿童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遗弃婴儿的，由公安部门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出卖亲生子女的，由公安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民族自治地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情况，

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规定。自治区的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自治州、自治县的

规定，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

案。 

第三十三条  国务院可以根据本法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四条  本法自1992年4月1日起施行。 

 

一、立法宗旨与目的 

 

收养制度是亲属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生育制度的必要补充。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

关系，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家庭关系的重要内容。为调整收养法律关系，规

范收养法律行为，保护收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收养法》是一部

以儿童为核心的实体法，它以规范收养行为，造福孤残儿童福利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目

的，同时也出于未成年人缺乏瞬息万变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的现实而制定的，其根本宗旨在于

通过更加合理地确定收养条件，完善收养程序，最大限度地保护被收养儿童的合法权益。 

 

二、立法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收养法的立法工作是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婚姻法曾对收养制度做过部分调整，但最终

实践的发展选择了专门法的形式对收养制度进行调整。收养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即贯彻于收养法条的主要

原则和根本方向——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具体包括四项基本原则： 

1．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成长的原则 

未成年人，特别是14周岁以下的儿童身心尚未发育成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需要家庭和社会的精心关怀和照顾才能顺利成长。尤其是那些出于某种原因脱离家庭或者父母无力

抚养的特殊儿童，必须从他们的合法利益出发，才能使他们在养父母的抚养下重新享受家庭的温暖，得

到健康的成长。在收养的目的由“为族的收养”转化为“为子的收养”以后，扶助孤幼，保护被收养的

儿童，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就一直成为收养法的最高的原则。 

2．平等自愿原则 

收养法关系中的平等自愿原则，指收养关系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当事人成立或者解除收养关系

的意思表示是自觉自愿的。平等自愿的原则是所有民事法律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共同的原则。我国民事法

律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在第一章基本原则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

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第2条）。收养关系是一种调整亲

属权利义务的民事法律关系，在这种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是具有平等法律地位的民事主体。成立收



养关系的目的在于设立和变更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必须允许当事人具有充分的意思自由，根据

其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自己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化。 

3．不得违背社会公德原则 

社会公德是一个社会长期形成的为社会成员所公认的习惯和道德准则，社会公德是社会行为规范的

重要组成内容，对于规范行为以及社会整合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的社会公德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

成的善良风俗和伦理道德的综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法规主要内容 

 

（一）收养关系的成立 

1．收养关系成立所需具备的实质性要件 

收养法规定的成立收养关系的实质要求，可以分为一般要求和特殊要求。 

一般要求包括对被收养人的条件、送养人的条件、收养人的条件。关于被收养人的条件，《收养

法》第4条规定：“下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①丧失父母的孤儿；②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

婴和儿童；③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关于送养人的条件，《收养法》第5条规定：“下列

公民、组织可以做送养人：①孤儿的监护人；②社会福利机构；③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

母。”关于收养人的条件，《收养法》第6条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①无子女；②有抚

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③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④年满30周岁。” 

除了上述成立收养关系的一般要求外，收养法还规定了在特殊情形下成立收养关系的实质要求，包

括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的条件、收养孤儿和残疾儿童的条件、收养继子女的条件。 

2．不能送养的若干情况 

收养法规定了以下6种情况不能送养： 

（1）生父母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不得送养其子女。《收养法》第10条规定，生父母送养子女，须

双方共同送养。此时无论生父母之间是否是夫妻关系，都必须征得对方的同意。其中一方不同意送养

的，另一方不能送养。但是，在生父母一方不明或查找不到的情况下，允许单方送养。 

（2）10周岁以上未成年人不同意自己被送养的，不得送养。《收养法》第11条规定：“收养人收养

与送养人送养，须双方自愿。收养年满10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应当征得被收养人的同意。” 

根据《民法通则》第12条规定，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

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征得代理人的同意。收养行为并不

是与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必须由其监护人代理进行。但是由于收养

要变更人身权利义务关系，与被收养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为维护未成年被收养人的利益，特别需要

注意征得本人的同意。 

（3）未成年人的父母显然已均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只要不是对该未成年人有严重危害，该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得将其送养。 

未成年人的生父母虽因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不能履行抚养子女的义务，但他们仍享有子女成



年后尽赡养义务的权利。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因父母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消除。未成年

人的父母因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因此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就不能将其

送养，否则就侵犯了未成年人的父母的利益，剥夺了他们享有子女成年后尽赡养义务的权利。 

（4）孤儿的其他监护人不同意送养的，不能送养。《收养法》第13条规定：“监护人送养未成年孤

儿的，须征得有抚养义务的人同意。有抚养义务的人不同意送养、监护人不愿意继续履行监护职责，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变更监护人。” 

监护人送养未成年孤儿的，须征得有抚养义务的人同意。根据《婚姻法》的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

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

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抚养的义务。

依法承担监护职责的人送养所监护的未成年孤儿时，虽然孤儿已无父母，但还必须征得上述其他有抚养

义务的人同意。未经他们同意，不得擅自送养。 

有抚养义务的人不同意送养、监护人不愿意继续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不得将未成年孤儿送养，

只能依法变更监护人。 

（5）配偶一方死亡，另一方送养未成年子女，死亡一方的父母不同意送养的，不能送养。《送养

法》第18条规定：“配偶一方死亡，另一方送养未成年子女的，死亡一方的父母有优先抚养的权利。” 

（6）禁止转送养。为了防止贩卖人口，保护被收养人的权利，收养法禁止转送养、再送养。这一精

神体现在《收养法》第26条“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的规定之中。一般情况

下，收养关系成立后，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未经收养人、送养人同意，不能解除收养关系。 

    

（二）收养的效力问题 

1．合法的收养关系的法律效力的表现 

收养关系是否合法有效，取决于收养的成立是否符合收养法规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只有严格

按照法定的收养条件并履行法定收养程序的收养，才能发生法律效力。 

根据我国收养法的规定，合法收养关系的法律效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养子女与养父母及其近亲属的关系。《收养法》第23条第1款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

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根据该款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婚

姻、继承等其他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可以看出，收养关系自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

的父母子女关系成立，养父母有抚养教育养子女的义务，也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养子女的权利和义务；

养子女对养父母也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养父母和养子女均依法成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相互具有继承

遗产的权利。养子女与养父母近亲属的关系也同样适用法律关于自然血亲的规定。 

（2）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近亲属的关系。合法的收养关系在创设新的亲属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权利

义务关系的同时，也消灭了原有的亲属关系和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收养法》第23条第2款规定：“养

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这一规定，也是收养法关

于收养关系法律效力的重要方面。 



（3）关于养子女的姓名问题。收养关系确立后，养子女的身份关系发生了变化，与收养人形成法律

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养父母成为被收养未成年人的新的法定监护人，他们对于养子女的姓名具有决定

权，对于这项权利，他人不得干涉。见《收养法》第24条规定：“养子女可以随养父或者养母的姓，经

当事人协商一致，也可以保留原姓。” 

2．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收养行为 

第一，违反《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的收养行为无效。 

（1）收养关系当事人不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的收养行为无效。要求行为人具有与其从事的民事行

为相当的民事行为能力，是对民事主体资格的要求。无论何种民事法律行为，都是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为基础的，并且以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为目的。因此行为人必须具备正确理解自己行为性质和后果，具

备独立地表达自己意思的能力。收养行为旨在建立重要的父母子女关系，所以作为收养关系当事人的收

养人必须是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如果收养人不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不能独立表达自己的

意思以及理解其行为的法律后果，收养行为是无从谈起的。 

（2）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收养行为无效。民法上的意思表示，就是当事人把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

利、民事义务的内在意愿表示于外部的行为。在收养行为中，所谓意思表示真实，就是收养行为必须出

于当事人的自愿、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如果收养关系的当事人并没有真正通过收养关系建立父母子

女关系的内在意思，就说明当事人从事收养的民事行为的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由此而形成的收养关系

不具备法律效力。 

（3）违背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收养行为无效。保护和调整社会公共利益是法律和政策的共同任

务，我国的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是一致的。收养行为是当事人之间设定亲属权利义务的民事法律行为，

这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利益和义务不能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否则，就不能赋予其法律效力。 

第二，违反收养法的收养行为无效。违反收养法的收养行为，是指违反收养法规定的原则、实质要

件和程序的行为。 

 

（三）收养关系的解除问题 

一般收养关系合法成立以后，当事人应忠实履行其义务以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因此收养法规

定：被收养人在未成年前一般不予解除收养关系；但下列情况除外： 

第一，收养人和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养子女10周岁以上的应征得本人意见。 

第二，收养人不履行抚养等法定义务，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送养人有

权要求解决。 

 

注：该文为共青团中央2000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问

题研究”的部分成果。原载《青少年法规解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主编：周振想；副主编：

于凤菊、林维；撰编人（以姓氏笔划为序）：于凤菊、林维、岳西宽、周振想、姜丽萍、徐章辉、潘度

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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